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＿｀地块概况

1°区位、用地范围及面积

地块所处区位:清江浦区°

四至范围:东至华江路’南至健康东路’西至东清路’北至

大王路°

地块总用地面积:可出让范围面积21493平方米。 （面积以

实测为准）

2.用地现状及分析

用地东西长约175米、南北宽约120米,地块形状规则’地

势较为平整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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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性质
用地面积

（r）
容积率

建筑密度

（％）

绿地率

（％）
建筑限高

居住用地 21493

＞1。0

≤2.6

≤30％ ≥35％ ≤80米



配套设施指标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
■■■■■｜■

》｀

…

釜

』
』
′
＜

·
■
∏
‖

≥√

（
了l .
…

3

公共、公用配套设施及要求

居家养

老服务

用房

按照不低于385平方米配置°

居民健

身设施

合理布局体育设施’健身场地要求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. 1

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.3平方米的标准’并应在方案设

计时考虑健身设施的使用对环境的影响（如嗓音） ◎

车辆充

电设施

配建停车场应按100％比例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充电桩的

建设安装条件°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’相对集中设置电动自

行车等停车场所及充电设施°

邮政服

务场所

和智能

信报箱

按照不低于28平方米配置°

停车

居住部分按每1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.0个且一户不少于

1.0个留足机动车停车位,并按每户不得少于1.5个非机动车位

留足停车位°

其他

配套

服务

设施

鼓励对地下空问进行开发利用°配建相应的人防设施、治安用

房（门卫） 、公厕（面积不小于64平方米’并设置对外独立出

入口） 、净菜超市、垃圾收集站（点） 、配电房、燃气调压柜

（站） 、 自来水泵房、消防设施等°消防监控室、门卫应整体

建设’便于使用°



四｀城市设计及建筑设计

1.总体妥求:

（1）退让城市“五线’’ :规划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的,退

让健康东路道路红线不得小于12米’退让东清路、大王路、华江

路道路红线不得小于8米;规划建筑高度大于24米的’退让健康

东路、东清路、大王路、华江路道路红线不得小于15米°若沿道

路建设低、多层临街商业建筑’则退让道路红线不得小于12米°

地下建筑退界距离应不小于基础底板埋深的50％’且不得小于5

米°退让用地边界须满足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1

年版）》等规范要求°

（2）建筑间距:各类低、多、小高层住宅建筑曰照间距系数

按不小于1.41控制’高层建筑应与周边居住建筑之间进行曰照影

响分析,须满足《淮安市曰照影响分析规划管理规定（2013年版）》°

规划建筑的问距控制等还须满足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

（2011年版）》及人防｀消防、环保、安全、交通、水利等要求。

（3）建筑层高、计容要求:建筑面积计算、建筑层高界定和

容积率的计算方法应按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 、 《建

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》 （GB／T50353ˉ2013） 、 《淮安市城市

规划管理技术指标核定规则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范执行°

2.深化城市设计控制妥求:

（1）临路空问建筑控制要求＿—地块内建筑应避免不规则、

异形’与周边现有环境协调’并加强对建筑第五立面的规划设计。

建筑主朝向宜以南北向为主’保证良好的日照和通风条件’可根

据需要开展风环境评估。

（2）贴线率、通透率控制要求——设计宜采用组团式布局’

规划视线廊道’注重控制建筑密度、高度°

（3）城市重要节点、制高点建筑控制要求--新建建筑应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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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按照相关规划的要求控制高度、体量。

3.深化建筑设计控制要求

（1）建筑面宽控制要求＿＿规划高层建筑累计面宽不应超出

基地长度的2／3’建筑高度50米以下的面宽不宜超过55米’建

筑高度50米以上的面宽不宜超过50米。

（2）建筑风格、体量、色彩、材质控制要求＿-建筑风格要

求简洁、大方;色彩采用米黄色为主色调,褐色为点缀装饰°

（3）阳台排水要求——阳台应有独立雨污排水系统’污水管

应接入小区污水管网°

（4）沿主要道路立面要求＿＿建筑配套的空调室外机位、太

阳能等应规律布局’与建筑一体化设计’符合安装和使用需要’

确保城市界面整洁有序°

（5）无障碍设施要求--老人、儿童活动场地、公共建筑以

及高层住宅入户空问等应进行无障碍设计’无障碍坡道应使用防

滑和无反光的地面材料’并结合绿化景观设置°高差处的坡道、

台阶应加设扶手°

（6）建筑玻璃幕墙要求—＿建筑外立面设计应考虑对周边环

境不产生光污染’如需采用玻璃幕墙或金属幕墙’应采用低反射

率镀膜玻璃或非抛光金属板。

4·其他要求

（1）基地内绿地要求＿＿根据江苏省绿色建筑技术审查要

求’新建居住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应低于1平方米（按每户3.2

人计算） °集中绿地宽度不应小于8米,在标准的建筑曰照阴影

线范围之外的绿地面积不应少于1／3’其中应设置老年人、儿童

活动场地°

（2）绿化规划指引——鼓励辟设平台和公用空中平台’鼓励

采用屋顶绿化、垂直绿化、空中花园、平台种植等高空绿化美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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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°基地绿化应与周边绿化做好衔接°

五｀交通组织及市政管线导弓｜

1°交通纽织

（1）出入口方位:小区出入口可沿华江路、大王路及东清路

设置’ 出入口设置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°

（2）交通影响评价:依据《省住建厅、公安厅关于加强城市

规划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》 （苏建规〔2012〕 587号）及《关

于印发〈淮安市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淮

规发〔2010〕 41号）规定’应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同步开展交通

影响评价°

2.管线综合

（1）依据《淮安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》 、 《市政府关于加强

市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工作的意见》 （淮政发〔2013〕 16号） 、

《淮安市城市管线工程规划管理暂行办法》 （淮政发〔2004〕 112

号）等相关规定’按照地下管线综合规划、控规、各专项规划、

相关技术规范和文件要求’ 同步开展管线综合设计.

（2）管线综合设计应与城市各类管线和竖向设计充分衔接’

科学合理,各类管线应定性、定量、定位°

六｀相关政策规定

1.装配式建筑、全装修成品住房方面妥求

按照淮政办传〔2017〕49号文件要求:新建商品住宅小区中’

建筑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下的’ 30％以上实施装配式建筑’建筑

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’ 80％以上实施装配式建筑°按照淮政

发〔2018〕 24号文件要求:新建商品房全装修比例达到50％以上’

装配式住宅建筑全部实现成品住房交付°

2.绿色建筑、海绵城市相关妥求

（1）规划建筑应配建雨水收集利用设施;硬化地面中可渗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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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面积比例不宜低于40％。

（2）规划建筑应按照相关规范要求统一设计和安装太阳能热

水系统,并符合节能和绿色建筑的相关规定°优先考虑使用集中

供暖或热泵系统进行采暖和供热水’积极采用高效节能照明系统,

并充分考虑节水设施的设计°

（3）规划设计应体现低碳理念。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设计、

海绵城市应按照《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》 、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

准》 （GB／T50378ˉ2014） 、 《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》 、 《江

苏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》 、 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

设的实施意见》 （苏政办发〔2015〕 139号） 、 《市政府关于印

发淮安市建筑节能管理办法的通知》 （淮政规〔2011〕 6号） 、

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安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淮政规〔2012〕 2号）等规范相关要求执行°

3.适老建筑

如建设适老建筑’应满足《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规范》要求。

4.其他要求

应符合《淮安市防震减灾管理办法》 （淮政规〔2012〕 2号）

等相关要求°

七｀规划设计成果要求

1.建设工程设计方案

（1）规划说明书（含技术经济指标）

（2）图纸（A3规格规划设计文本合订本4份）

o区域位置（地理位置、周边现状及规划情况）

@地块现状（现状照片、地形标高、内部水系绿化情况）

◎规划总平面（含技术经济指标;须在现状地形图上绘

制’总平面图的坐标系须与地形图一致° ）

@建筑单体平、立、剖面图（标注尺寸、材质、色彩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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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建筑沿健康东路、大王路立面效果图（应反映周边真

实环境）

◎沿街透视（沿主要道路、河流、交叉口的人视效果）

@重要节点放大效果图’如中心绿地’ 出入口等

◎地块鸟瞅效果图及主要建筑透视效果图

◎整个地块的环境设计

（3）反映设计构思的三维模型或动画等（＊.Ⅲax格式） °

（4）要求效果图应反映出周边真实环境’方案应在现状地形

图上绘制°

（5）规划成果光盘两份（规划说明书为word格式’图形文

件为＊.dwg和＊.JP0格式） 。

2.管线综合设计方案

按《淮安市建设项目管线综合设计指导书》执行’应与建设

工程设计方案相互协调’可同步设计、同步报审°

3·交通影响评价报告

按《淮安市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管理规定》执行’应

同步评价、同步报审’应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相互协调°

∧｀附则

L相关事项按国家、省、市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技术标准等

要求执行°

2.本规划条件有效期两年’超过有效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的’应当在出让前重新核定用地规划条件°

3.本规划条件由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清江浦分局负责解

释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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